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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三. 实施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和工作组的各项建议 
 
1. 针对各国代表团提出的疑问，秘书澄清道，《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仍然是被

盗资产追回举措的唯一法律框架。他还澄清道，所有公约缔约国都享有获得该

举措下技术援助的同等资格。此外，被盗资产追回举措下的活动由秘书处开

展，以便对缔约国会议和工作组赋予它的任务授权作出回应。秘书提及规范两

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文件，这些文件已在被盗资产追回举措网站上予以公布。

一些发言者认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被盗资产追回举措上的知名度与其

所作贡献并不相称。一名发言者建议立即采取措施，把被盗资产追回举措的所

有出版物都放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网站上。 
 

四. 专题讨论 
 
A. 力争建立资产追回问题全球联络网 
 

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有关被盗资产追回举措的代表向工作组介绍了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被盗资产追回举措/国际刑警组织资产追回

联络中心的会议情况。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代表被盗资产追回举措/国际刑警组织

资产追回联络中心数据库所属 42 个国家的各联络中心。该数据库创立于 2009
年 1 月，迄今已有 74 个国家。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向工作组提供了有关

讨论和建议的信息，其中除其他外侧重于加强非正式的业务协助，促成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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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展开直接接触，并且与各区域联络网互为补充。发言者对数据库的建立表

示欢迎，并要求对其加以使用和定期更新。 

3. 工作组注意到这些联络网就在提交司法协助正式请求书和开展能力建设以

前交流经验与展开非正式沟通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类联络网并不会取代对

司法协助正式请求书的使用，而是给这类请求书的使用做好准备并提供支持。

工作组强调需要建立全球资产追回联络中心网。有些发言者认为，可以将被盗

资产追回举措/国际刑警组织资产追回联络中心数据库作为出发点和平台设立这

类联络网，并且应当鼓励给该数据库指定更多的联络中心。有发言者强调，不

论是否将该数据库用作全球联络网，都需要确保各国政府指定更多的资产追回

联络中心。有些发言者强调，凡是全球联络网都需要得到地区联络网的补充，

应将后者作为其工作的基础，对它们之间的活动应当加以协助。一名发言者建

议全球联络网将交流经验作为其重点，而地区联络网可以负责业务协助和能力

建设。 
 

B. 金融调查与资产追回 
 
4. 工作组审议了金融调查和资产追踪的专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有关

被盗资产追回举措的代表作了介绍之后，由与会者作了三场专门介绍。 

5. 美国代表向工作组介绍了该国在资产追回行动中进行资产追踪的具体工作

及其经验，他提到由美国司法部长发起的《腐败政府国家资产追回计划》。他强

调指出，在调查阶段进行资产追踪，查明这些资产，确定证据来源，确定其他

可能的犯罪行动方以及证人和调查线索，所有这些都至为关键。追踪资产是证

明严重犯罪的存在以及为没收和司法协助提供依据的关键所在。他扼要列出了

资产追踪方面的不同角色和所用的各类证据。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国际银行交易

情况复杂，信托和公司结构被用作阻挠调查的手段，并且金融专业知识费用高

昂。 

6. 南非代表扼要说明了该国在金融调查和资产追踪方面所持做法，她指出，

金融调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与金融服务供应商有着牢固的关系。她总结了确

定金融身份的不同步骤，首先是利用公开和秘密信息来源开始桌面搜索，并与

金融情报单位和银行加以核对。一旦确定所涉基本资产，则将开始展开详细的

金融调查，为此除其他外将使用发送传票和由警方提出请求的做法。她强调了

对手册和信息技术工具以及 ARINSA 区域联络网的使用。所面临的挑战包括：

缺乏有经验的金融调查人员，未收到传票便不愿意提供信息，并且立法也不充

分。她强调指出，在利用区域联络网，为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开展能力建设并实

施联合培训举措等方面有着各种机会。 

7. 世界银行观察员向工作组介绍了一份案例研究，他强调，收集证据并保证

资产的安全有其重要意义。该研究所侧重的案例涉及一家银行机构以及在对该

银行一名前任高管提出刑事起诉并加以定罪之后追回商业财产的战略。他强

调，调查阶段期间在一些法域完成了收集强有力的一套证据并对资产加以追踪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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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言者欣见各国法律框架最近几年的变化有助于减少资产追回所遇到的麻

烦。他们强调，第五章的充分实施是一项进行中工作，还需要进一步作出努

力，以加强法律框架并开展能力建设。有与会者强调，政治意愿日益提高以及

互助与合作文化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发言者指出，不具备高效的综

合信息系统或在资产追踪方面缺乏充足专业能力的国家，则在资产追踪上尤其

面临种种挑战。有与会者还进一步强调说，在资产追回案件上的挑战之一是，

如何确定被请求国究竟拥有哪几类信息。更为笼统地说，发言者强调需要找到

各种方法和手段来克服由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同而不利于有效开展国际合作的

各种障碍。 
 

五. 通过报告 
 

9. 2010 年 12 月 17 日，工作组通过了其会议报告（CAC/COSP/WG.2/2010/L.1
和 Add.1）。 

 


